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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4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按照 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T19260—2003《低地板及低入口城市客车结构要求》,与GB/T19260—2003相

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标准的属性由推荐性改为强制性;
———标准的范围变动(见第1章,2003年版的第1章);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03年版的第3章);
———删除了强度、刚度要求(见2003年版的4.1);
———修改了侧倾稳定性的要求(见4.1,2003年版的4.2.1.1、4.2.1.2);
———通过性能的纵向通过半径单列了对于铰接客车的要求(见4.2,2003年版的4.2.2);
———增加了车长大于9m的低地板城市客车应配置空气悬架和车身升降系统的要求,车长大于

9m的低入口城市客车应配置空气悬架的要求(见4.3);
———修改了对出口数量的规定(见4.4.1.1~4.4.1.5,2003年版的4.3.1.1、4.3.1.2);
———修改了对出口最小尺寸的规定(见4.4.2,2003年版的4.3.2);
———增加了出口位置及出口技术要求(见4.4.3);
———增加了出口标志的要求(见4.4.4);
———修改了前轮罩间的通道宽、后轮罩间的通道宽的规定,增加了轮罩间的通道宽测量范围(见
4.5.1.1.1、4.5.1.1.2、4.5.1.1.3,2003年版的4.4.1.1.1、4.4.1.1.2);

———增加了一级踏步离地高度的测量状态要求(见4.5.2.1);
———删除了通道地板高度的规定、修改了一级踏步离地高度的规定(见4.5.2.2,2003年版的4.4.1.3);
———修改了车厢内高规定的限值(见4.5.3,2003年版的4.4.3);
———删除了顶窗设置轮椅或婴儿车停放区域的相关要求、扶手等条款(见2007年版的4.3.1.3、
4.4.2和4.4.4);

———增加了低地板、低入口城市客车应满足GB13094对Ⅰ级客车的结构安全要求(见4.6)。
本标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4)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上海万象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公路车辆机

械有限公司、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北汽福田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少林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
限公司、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丹东黄海汽

车有限责任公司、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客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建芳、范佩金、刁薇、裴志浩、宦晓丽、赵理想、郭志勇、姚波、徐茂林、杨清泉、
郑洪军、王勇涛、王建中、刘继红、陈庆娣、张鹏、方元华、任异、李晨、周建国、李桂兰、陈卫阳、梁楷。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926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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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板及低入口城市客车结构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低地板及低入口城市客车的定义和结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Ⅰ级客车中的低地板(单层、双层、铰接)城市客车及低入口(单层、双层、铰接)城市

客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13094 客车结构安全要求

GB30678 客车用安全标志和信息符号

3 术语和定义

GB1309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低地板城市客车 lowfloorpublicbus
车厢内(双层客车为下层车厢)从前乘客门至最后轴中心线(或超过中心线)间的中央通道区地板形

成一个无踏步的单一区域,每个乘客门踏步都是一级踏步的城市客车。

3.2
低入口城市客车 lowentrypublicbus
车厢内(双层客车为下层车厢)从前乘客门至车辆驱动桥前的乘客门后立柱间的中央通道区地板形

成一个无踏步的单一区域,此区域的每个乘客门踏步都是一级踏步的城市客车。

4 要求

4.1 侧倾稳定性

侧倾稳定性应满足GB13094的要求。

4.2 通过性能

通过性能要求如下:

a) 接近角≥7°;

b) 离去角≥7°;

c) 纵向通过半径≤33.5m(对于铰接客车,纵向通过半径≤43m)。

4.3 配置

车长大于9m的低地板城市客车应配置空气悬架和车身升降系统,车长大于9m的低入口城市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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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应配置空气悬架。

4.4 出口

4.4.1 出口数量

4.4.1.1 出口的最少数量见表1。

表1 出口的最少数量

每个分隔舱(双层客车为每层)容纳的乘客和车组人员数/人 出口的最少数量/个

23~30 4

31~45 5

46~60 6

61~75 7

76~90 8

91~110 9

111~130 10

>130 11

4.4.1.2 乘客门最少数量为2个,铰接客车乘客门最少数量为3个。

4.4.1.3 双引道门应计为两个车门,每个双窗或多窗应计为两个应急窗。

4.4.1.4 铰接客车的每个刚性段按单车来确定其出口的最少数量。

4.4.1.5 不论撤离舱口数量有多少,只能计为一个应急出口。

4.4.2 出口最小尺寸

出口最小尺寸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出口最小尺寸

车辆类别 Ⅰ级 备注

乘客门

净高a

mm
1800

 乘客门洞口应满足GB13094规定的乘客门引道量规1或

量规2自由通过

净宽

mm

单引道门:650;

双引道门:1200

 在距地面800mm~1100mm范围内测量;

 该尺寸在门锁或扶手处可减少100mm,在轮罩凸处、车门

的驱动机构处或风窗立柱的倾角等部位可减少250mm

应急门

净高a

mm
1250

净宽

mm
550

 自门洞最低处向上400mm以上的高度范围内若有轮罩凸

出,则宽度可减至300mm;

 在应急门高度的1/2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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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车辆类别 Ⅰ级 备注

应急窗
净面积

mm2
4.0×105

 在此面积可内接一个500mm×700mm的矩形;

 对于车辆后围上应急窗,也 可 内 接 一 个 高350mm、宽

1550mm的矩形,矩形四角的曲率半径不大于250mm

撤离舱口
净面积

mm2
4.0×105  在此面积内可内接一个500mm×700mm的矩形

  注1:乘客门高度是从第一级踏步板的上表面到门洞顶部中点的垂直距离。

注2:上述尺寸在测量时,允许包括密封条可压缩变形的部分。

注3:表中门的高度和宽度均指门洞的高度和宽度。

  a 对于乘客门和应急门,允许门洞上部的两顶角采用半径不大于150mm的圆弧过渡。

4.4.3 出口位置及出口技术要求

出口位置及出口技术要求应满足GB13094的要求。

4.4.4 出口标志

4.4.4.1 每个应急出口处应进行标识,其安全标志和位置应符合GB30678的规定,并在车内外可见。

4.4.4.2 乘客门和所有应急出口的应急控制器均应用符号或文字标示,清晰可见。

4.4.4.3 在出口的每个应急控制器上或附近,应有操作方法的清晰说明。

4.5 车内布置

4.5.1 通道

4.5.1.1 轮罩间的通道宽

4.5.1.1.1 前轮罩间的通道宽:

a) 车辆长≤9m的低地板、低入口城市客车前轮罩间的通道宽≥550mm;

b) 车辆长>9m的低地板城市客车前轮罩间的通道宽≥800mm;

c) 车辆长>9m的低入口城市客车前轮罩间的通道宽≥600mm。

4.5.1.1.2 低地板、低入口城市客车后轮罩(含铰接客车的中轮罩)间的通道宽≥500mm。

4.5.1.1.3 轮罩间的通道宽应在地板面至上方1800mm的范围内测量。

4.5.1.2 通道坡度

当车辆处于整车运行状态质量且车身升降系统不工作时,应不超过:

a) 纵向坡度:8%;

b) 横向坡度(垂直于车辆纵向轴线的平面上):5%。

4.5.2 一级踏步离地高度

4.5.2.1 一级踏步离地高度的测量应在客车处于整车运行状态质量时停止在平整的水平面上进行。如

装有车身升降系统,应设置在客车行驶时的正常高度。测量时轮胎配置和气压应符合制造厂对最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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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装载质量时的规定。

4.5.2.2 一级踏步离地高度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一级踏步离地高度 单位为毫米

客车类型 低地板城市客车 低入口城市客车

一级踏步离地高度a ≤360 空气悬架:≤360;机械悬架:≤380

  a 指由乘客门进入车厢的一级踏步宽度中央外边缘距地面的高度。

4.5.3 车厢内高

车厢内高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车厢内高 单位为毫米

单层低地板、低入口城市客车的低地板区域a 双层低地板、低入口城市客车

车辆长≤9m 车辆长>9m 下层的低地板区域a 上层

≥2000 ≥2200 ≥1800 ≥1680

  a 指无踏步的单一地板通道区域,且此区域的每个乘客门踏步都是一级踏步。

4.6 其他

低地板、低入口城市客车应满足GB13094对Ⅰ级客车的结构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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